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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以当面送达、电话、传真、

邮件的方式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向各董事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应当参加的董

事

９

人，实际参加的董事

９

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监事列席了现场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由赵笃学董事长主持，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

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准格尔旗柏树坡煤炭有限责任公

司股权转让的议案》

本公司与柏树坡煤炭公司各方股东经协商，一致同意柏树坡煤炭公司全部股权作价

７．７０

亿元进行转让

（较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受让股权时该煤矿整体协议价

６．４０

亿元增值

１．３０

亿元）。扣除柏树坡煤炭公司在前期建设过程

发生的各项债务约计

８４００

万元（待清算结束后多退少补）后，预计本公司所持柏树坡煤炭公司

５１％

股权可获

得转让款

３．４９８６

亿元（详细价款需经清算完成后最终确定）。

董事会认为公司如按照内蒙古自治区煤炭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继续收购煤矿， 首先需要筹集大量资

金，财务成本的压力较大，其次，继续收购煤矿也不符合公司以煤机为主业的发展战略。同时，本次股权转让

为溢价转让，有利于保障资金的安全和收益，保护公司及广大股东的合法权益。 因此，公司决定出售该煤矿

的股权。

二、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议案》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２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准格尔旗柏树坡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转让的议案》。

三、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平煤神马机械装备集团有限公

司建立合资公司的议案》。

公司决定与平煤神马机械装备集团在河南省平顶山市成立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

２２７２７

万元，山东矿机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１００００

万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

４４％

，平煤神马机械装备集团有限公

司以经依法评估后的实物出资

１１５９１

万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

５１％

，新公司高管及核心员工现金出资占

１１３６

万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

５％

。 合资公司的经营范围为支护产品（液压支架、悬移支架、单体液压支

柱、顶梁）等矿用产品及相关产品的设计、制造、维修、租赁、销售与服务等（以工商部门核定为准）。

四、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

股票简称：山东矿机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２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５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内蒙古准格尔旗柏树坡煤炭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概述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超募资金收购内蒙古准格尔旗柏树

坡煤炭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５

月

１７

日公司与自然人王三

成、李海渊就分别受让其持有的柏树坡煤炭公司

２６％

和

２５％

的股权（合计

５１％

的股权）签署了相关合同，公司

以超募资金

３２６４０

万元收购王三成、李海渊持有的柏树坡煤炭公司

５１％

的股权。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前已完

成注资。

本公司受让准格尔旗柏树坡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５１％

的股权后， 重新改组了该公司的董事会及监事会。

根据准格尔旗柏树坡煤炭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决议，董事会由本公司董事长赵笃学及总经理曲天智及另外

三名股东派出人员共五人组成，其中曲天智担任该公司执行董事；监事会由本公司董事肖昌利、张义贞及其

他股东派出人员共五人组成；该公司总经理及财务经理由本公司派出一名副总经理和财务人员担任。 本公

司作为该公司的控股股东，通过董事会、监事会及经理层的运作，有效行使了对该公司的经营决策权和财务

管理权。 因《关于鄂尔多斯市煤炭企业兼并重组工作方案的批复》（内煤企兼并小组发（

２０１１

）

３

号）及相关煤

炭企业兼并重组政策等原因，股权未办理过户事项。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内蒙古自治区煤炭企业兼并重组工作领导小组下发《关于鄂尔多斯市煤炭企业兼并重

组工作方案的批复》（内煤企兼并小组发（

２０１１

）

３

号），《批复》中确定兼并重组后煤炭企业的最低生产规模标

准为

３００

万吨

／

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当地政府在酝酿出台上述煤炭企业兼并重组相关政策阶段，有关部门为防止重

组中出现不当交易，规定在相关煤矿重组方案未明确之前，暂停股权过户事项的办理。 本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年

度报告》中对相关情况进行了详细说明。

鉴于上述情况，董事会认为：公司如按照内蒙古自治区煤炭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继续收购煤矿，首先需

要筹集大量资金，财务成本的压力较大，其次，继续收购煤矿也不符合公司以煤机为主业的发展战略。同时，

本次股权转让为溢价转让，有利于保障资金的安全和收益，保护公司及广大股东的合法权益。 因此，公司决

定出售该煤矿的股权。

本公司与柏树坡煤炭公司各方股东经协商，一致同意柏树坡煤炭公司全部股权作价

７．７０

亿元进行转让

（较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受让股权时该煤矿整体协议价

６．４０

亿元增值

１．３０

亿元），扣除柏树坡煤炭公司在前期建设过程

发生的各项债务约计

８４００

万元（待清算结束后多退少补）后，预计本公司所持柏树坡煤炭公司

５１％

股权可获

得转让款

３．４９８６

亿元（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购买柏树坡煤炭公司

５１％

股权的价格为

３．２６４０

亿，为溢价转让，详细价款需

经清算完成后最终确定）。

鉴于本公司购买上述柏树坡煤炭公司

５１％

的股权后，由于政策原因的影响一直未能完成股权的过户手

续。 因此本次股权转让协议由三方同时签署，即王三成、李海渊等原股权转让方（本次作为股权的形式受让

方），本公司、兖矿新陆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山东弘运煤业有限公司原股权受让方（本次作为股权出让方）以

及本次股权转让的担保方及最终实际受让方内蒙古津粤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共同签署。

本次股权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基本情况

本次股权转让的出让方为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实际持有柏树坡煤炭公司

５１％

的股权，兖矿

新陆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现实际持有柏树坡煤炭公司

１０％

的股权，山东弘运煤业有限公司，现实际持有柏树

坡煤炭公司

９％

的股权（以下简称“甲方”）。

本次股权转让的受让方为王三成、李海渊、刘占世、关平顺（以下简称“乙方”），其中王三成为中国国籍，

住址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薛家湾镇城坡村；李海渊为中国国籍，住址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薛家湾镇城

坡村；刘占世为中国国籍，住址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薛家湾镇城坡村；关平顺为中国国籍，住址内蒙古自

治区准格尔旗薛家湾镇城坡村。 四位自然人受让人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因股权未办理过户，为最大限度地保证甲方的合法权益，经甲乙双方同意把本煤矿全部股权的最终受

让方内蒙古津粤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丙方”）列为此次转让协议的第三方，对乙方的所有义务向甲

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内蒙古津粤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周过关，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叁仟万元，

住所地为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薛家湾镇银钻广场

８

号，经营范围为焦炭、兰炭销售；太阳能开发利用；煤炭

信息咨询；化工；矿山机械设备及销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未获许可不得生产经

营），其控股股东为内蒙古包头市津粤煤炭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甲乙丙三方共同签署了本次股权转让的协议。

三、主要内容

１

、协议明确因客观原因未在工商登记机关办理公司股东变更登记，但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准

格尔旗柏树坡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享有实际权利。

２

、根据现当地煤炭行业情况，甲乙双方一致同意柏树坡煤炭公司全部股权作价为

７．７０

亿元（柒亿柒仟

万元整）进行转让，含双方在前期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各项债权、债务约计

８４００

万元（待清算结束后多退少

补）。甲乙双方将前期建设中发生的债权债务清算终结并从转让价款

７．７

亿元中扣除后，乙方按

７０％

的比例支

付甲方，其中，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５１％

；兖矿新陆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

；山东弘运煤业有限公司

９％

。 因此根据协议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按持有

５１％

的股权比例可获得转让款

３．４９８６

亿元（详细价款

需经清算完成后最终确定），待全部款项到位后，其中的

３．２６４

亿元仍将存入超募资金专户，同时通知保荐机

构将上述资金作为超募资金管理，溢价部分将作为自有资金管理。

３

、乙方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前向甲方支付首期转让价款

１．８９

亿元（壹亿捌仟玖佰万元），其中山东矿机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７７

亿元（壹亿叁仟柒佰柒拾万元）；兖矿新陆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２７００

万元（贰仟柒佰万

元）；山东弘运煤业有限公司

２４３０

万元（贰仟肆佰叁拾万元）。

４

、乙方应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向甲方支付剩余转让价款

２．９１２

亿元（贰亿玖仟壹佰贰拾万元），其中山东

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１２１６

亿元（贰亿壹仟贰佰壹拾陆万元）；兖矿新陆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４１６０

万元（肆

仟壹佰陆拾万元）；山东弘运煤业有限公司

３７４４

万元（叁仟柒佰肆拾肆万元）。若因非乙方原因致付款确有困

难，甲方给予乙方

１５

天宽限期。

５

、 乙方未按照约定支付首期转让款逾期达

１５

日的， 甲方仍享有准格尔旗柏树坡煤炭有限责任公司股

权。 乙方未按照约定支付剩余转让款逾期达

１５

日的，甲方仍按未支付转让款占全部股权款比例享有准格尔

旗柏树坡煤炭有限责任公司股权。

６

、协议履行过程中涉及的各项税费由乙方承担。

７

、购买方未按约定日期付款，应承担违约责任，违约金计算：未付款项

×

逾期天数

×０．０５％

。

８

、此次协议履行发生纠纷双方协商，协商不成由原告方所在地人民法院受理。

四、涉及收购股权的其他安排

公司本次收购股权，不存在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五、本次转让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转让是在当地政府有关政策的基础上，结合公司发展战略，经董事会慎重决策后依法作出的，本次

股权转让为溢价转让，既有利于保障资金的安全和收益，又有利于公司以煤机为主导战略的实施，对公司的

可持续发展和保障广大股东的合法权益有重要意义。

此次转让公司董事会已同意提交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六、独立董事发表的意见

公司本次的股权转让有利于保障公司和广大股东的合法权益，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更有利于稳妥积

极地实施董事会既定的“服务化”发展战略，对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履行了必要

的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和公司章程的要求，合法、有效，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公司股东利益的行为。

七、风险提示：

１

、乙方是否按期付款的风险。

２

、此次转让须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３

、柏树坡煤炭公司全部股权作价

７．７０

亿元，含预留前期建设过程发生的各项债务约计

８４００

万元，待股

东各方清算结束后多退少补。

八、备查文件目录

１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２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准格尔旗柏树坡煤炭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独立意见；

３

、准格尔旗柏树坡煤炭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２６

证券简称：山东矿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６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要对外投资公告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在公司会

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与平煤神马机械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建立合资公司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现公告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０

日在公司会

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与平煤神马机械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建立合资公司的合作意

向书》，双方拟共同出资成立“平煤神马机械装备集团河南矿机有限公司”。

２

、公司拟于近日与平煤神马机械装备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平煤神马机械装备集团与山东矿机集团关于

合资成立平煤神马机械装备集团河南矿机有限公司协议书》，双方决定共同出资成立“平煤神马机械装备集

团河南矿机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核定为准，以下简称该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为

２２７２７

万元。

３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与平煤神马机械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建立合资公司的

议案》，表决结果为：

９

人参加会议，同意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３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股东方介绍

平煤神马机械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旗下专业经营煤矿机械系列产品的全资子公司，

注册资本

３６１０７．４１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渠清团，住址是平顶山市矿工东路

１１

号院。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是一家

以能源化工为主导的国有特大型企业集团，拥有平煤股份和神马股份两家上市公司。 双方的合作有利于发

挥各自的优势，具有依托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大型矿区的市场优势和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内部市场产品同等条

件下优先采购的政策支持，对于公司的大客户战略和可持续性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意义。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平煤神马机械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决定与平煤神马机械装备集团在河南省平顶山市成立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

２２７２７

万元，山东矿机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１００００

万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

４４％

，平煤神马机械装备集团有限公

司以经依法评估后的实物出资

１１５９１

万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

５１％

，新公司高管及核心员工现金出资占

１１３６

万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

５％

。 合资公司的经营范围为支护产品（液压支架、悬移支架、单体液压支

柱、顶梁）等矿用产品及相关产品的设计、制造、维修、租赁、销售与服务等（以工商部门核定为准）。

四、合作主要内容

１

、合资公司设股东会，公司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股东会会议做出决议，必

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方为有效。

２

、合资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由

５

名董事组成，其中平煤神马机械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推荐

３

名，山东矿机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推荐

２

名，董事会设董事长

１

名，由平煤神马机械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提名；设副董事长

１

名，

由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名；董事长、副董事长由董事会依法选举产生，董事长为公司法定代表人。

３

、合资公司设监事会，监事会由

３

名监事组成，其中平煤神马机械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推荐

２

名，山东矿机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推荐

１

名，监事会主席由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推荐的监事担任。

４

、合资公司的经理由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推荐，财务总监由平煤神马机械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推

荐，财务负责人由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推荐。

５

、公司经营期间，股方依法按其持公司股权比例分享公司利润、分担风险，平煤神马机械装备集团有限

公司和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互为对方生产的产品、配件提供优先使用权。

五、该项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此合作协议的签订，以及合资公司的组建，将充分发挥股东双方在管理、技术、市场等方面的比较优势，

有利于双方的发展共赢。

该投资是公司实施大客户战略的重要举措， 有利于提升公司在平煤神马集团和河南市场的占有率，同

时对公司整体客户结构的调整具有积极意义，对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有重要影响。

六、其他说明

公司将根据该合资公司的进展情况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及时关

注，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１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２６

证券简称：山东矿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７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

议并表决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有关事项安排如下：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２

日上午

９

：

００

（星期五）

二、会议地点：公司办公楼六楼会议室

三、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星期一）

四、会议召开方式：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五、会议召开合法合规性：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制度的规定。

六、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七、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准格尔旗柏树坡煤炭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议案》

八：参加会议人员：

１

、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星期一），于股权

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

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和其他相关人员。

九、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星期三）

８

：

３０－１１

：

００

，

１４

：

３０－１７

：

００

。采用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的请进行电

话确认。

２

、登记地点：山东省昌乐县矿机工业园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管理部

３

、登记方式：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及股东账户卡；法人股东代理人需持加盖单位红章的营业执照复

印件、法人证券账户卡、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股东授权委托的代理人必须持股东签署或盖章的

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和代理人身份证。

十、其他事项：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当日公司股票停牌一天，并于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之日起复牌。

２

、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会期半天；

３

、会议联系人及方式：

地址：山东省昌乐县经济开发区大沂路北段矿机工业园

邮编：

２６２４００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６－６２９５５３９

传真：

０５３６－６２９５５３９

联系人：王泽钢 张丽丽

十一、备查文件：

１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０

一二年六月五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２

日召开的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于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以下指示就下列议案投票，如没有做出指示，代理人

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准格尔旗柏树坡煤炭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议案

》

委托人签名（盖章）：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量： 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注：

１

、请在上述选项中打“

√

”；

２

、每项均为单选，多选无效；

３

、授权委托书复印有效。

证券代码：

000615

证券简称：湖北金环 公告编号：

2012-018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报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15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披露了公

司

2011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现就事后审核中发现的问题，对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中部分事项做补

充披露如下：

一、第五节

.

（一）

.4.2

，补充披露公司总裁逝世后对公司经营影响。

二、第八节

.

一

.1.

（

2

），补充说明公司化纤主业

2011

年毛利率同比下降的原因。

三、第十节

.

三

.

（一），补充说明公司关联交易差异情况。

四、第十节

.

三

.

（二）

.4

，补充修改说明公司其他重大关联交易事项。

五、第十节

.

四

.1

，补充增加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延续到报告期的重大托管、租赁事项。

原

1

及以后序号顺延。

六、第十节

.

五，补充说明承诺事项的履行进展情况。

七、第十节

.

十一，补充说明证券投资内控制度的执行情况等。

八、根据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1

号《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的公司财务报表附注特

别规定》，公司对财务报表附注五

.7.

（

3

），补充子公司湖北金环房地产存货披露情况。

九、第十一节

.

财务报表附注部分五

.9.

，补充披露公司长期股权投资中被投资单位襄樊市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更名情况。

以上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告于巨潮资讯网的《公司

2011

年年报（补充后）》及《湖北金环

2011

年审计

报告》（补充后）。

特此公告。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六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０６

证券简称：中润资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２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在济南市经十路

１３７７７

号中润世纪广场

１７

栋会议室召开了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１９

人，代表股份

５２０

，

６４８

，

７５５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６７．２５ ％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代理人）

２

人，代表股份

５２０

，

１８４

，

５２８

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

６７．１９％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１７

人，代表股份

４６４

，

２２７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０．０６％

。 会议由公

司董事长郑峰文先生主持。 会议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投票表决

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会议议案，形成决议如下：

１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股份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

（

％

）

同意

５２０

，

４２３

，

１５５ ９９．９５７

反对

１８

，

８００ ０．００３

弃权

２０６

，

８００ ０．０４０

２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股份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

（

％

）

同意

５２０

，

４２３

，

１５５ ９９．９５７

反对

１８

，

８００ ０．００３

弃权

２０６

，

８００ ０．０４０

３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股份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

（

％

）

同意

５２０

，

４２３

，

１５５ ９９．９５７

反对

１８

，

８００ ０．００３

弃权

２０６

，

８００ ０．０４０

４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情况 股份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

（

％

）

同意

５２０

，

３３６

，

７５５ ９９．９４０１

反对

３１１

，

４００ ０．０５９８

弃权

６００ ０．０００１

５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情况 股份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

（

％

）

同意

５２０

，

４２３

，

１５５ ９９．９５７

反对

１８

，

８００ ０．００３

弃权

２０６

，

８００ ０．０４０

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

２０１２

年度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份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

（

％

）

同意

５２０

，

４２３

，

１５５ ９９．９５７

反对

１８

，

８００ ０．００３

弃权

２０６

，

８００ ０．０４０

７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份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

（

％

）

同意

５２０

，

４２３

，

１５５ ９９．９５７

反对

１８

，

８００ ０．００３

弃权

２０６

，

８００ ０．０４０

８

、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与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份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

（

％

）

同意

５２０

，

４２３

，

１５５ ９９．９５７

反对

１８

，

８００ ０．００３

弃权

２０６

，

８００ ０．０４０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山东德义君达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张炜 赵新磊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律师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８８

股票简称：峨眉山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６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下午

３

：

００

在峨眉山大酒店三号

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６

日发出。 会议由董事长马元祝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

８

人。

独立董事赵明先生因事未能出席本次董事会，委托独立董事邓德兵先生代为出席并表决本次董事会全部预

案及议案。监事会监事列席了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以

下议案：

１

、关于审议投资

２．４２

亿元改建红珠山七号楼的预案；

为实现打造世界精品旅游景区的规划目标，按世界一流标准建设旅游基础设施，完善旅游综合功能，进

一步提升公司旅游接待能力、旅游综合效益和旅游产业综合竞争力，公司拟投资

２．４２

亿元进行红珠山宾馆

七号楼改建工程项目。

该项目的设计主旨为五星级休闲度假酒店。 占地面积

３５００

平方米，总建筑积

１３０００

平方米，主要内容包

括大堂、客房

９１

间、中餐厅、精品茶室、厨房等及相关配套设施。

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预案。此项预案尚需经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表决。

２

、关于审议增加经营范围的预案；

为适应公司战略发展需要，公司拟增加以下经营范围：

１

、 花卉、苗木、林木种植与销售；

２

、 园林绿化、设计与施工

３

、 文化艺术业

（以上经营范围以四川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定为准）。

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预案。此项预案尚需经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表决。

３

、关于审议修订《公司章程》的预案；

因战略发展需要，公司拟增加花卉、苗木、林木种植与销售；园林绿化、设计与施工等经营范围。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董事会拟对《公司章程》中相关条

款进行修订。

原章程第十三条为：“经依法登记，公司经营范围是“提供旅游，索道运输，旅店，中餐、西餐、酒水、茶座、

游艺室、音乐厅、公共浴室、美容、理发；销售预包装食品，中药材，生活饮用水；茶的种植；生产、销售茶叶；含

茶制品生产（其他类）生产；（以上经营项目与期限以许可证为准，且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以下项目不含前

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商品批发与零售；建筑装修装饰工程；房屋租赁；居民

服务业；商务服务业；进出口业。 ”

现修订为：“经依法登记，公司经营范围是：提供旅游，索道运输，旅店，中餐、西餐、酒水、茶座、游艺室、

音乐厅、公共浴室、美容、理发；中药材，生活饮用水；预包装食品批发兼零售；茶叶的生产及销售；含茶制品

（其他类）生产；花卉、苗木、林木种植与销售；园林绿化、设计与施工；文化艺术业（以上经营项目与期限以许

可证为准，且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以下项目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

商品批发与零售；建筑装修装饰工程；房屋租赁；居民服务业；茶的种植；商务服务业；进出口业。 ”

以上经营范围以四川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定为准。

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预案。此项预案尚需经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表决。

４

、关于审议《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班子及高管人员薪酬考核与业绩评价办法（试行）》的议案；

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议案。

５

、关于审议聘任刘道友先生为公司督查总监的议案；

刘道友先生简历：男，

１９５９

年生，本科学历。

１９７６

年—

１９８７

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

５６２４７

、

５６２４９

部队历任战

士、改治处电影组组长，宣传、新闻、组织、干部干事和检修所指导员；

１９８８

年—

１９９０

年在峨眉山市司法局任

法制宣传科科长；

１９９０

年

１

月—

１９９６

年

１１

月在峨眉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历任秘书科、调研信息科和法制科科

长；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

２００６

年在峨眉山风景区管委会和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历任办公室副主任、 总经理办

公室副主任、主任、董事会代理秘书；

２００７

年至今任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总经办主任。

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与公司百分之五以

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议案。

６

、关于审议《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督查监察试行办法》的议案；

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议案。

７

、关于审议《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领导干部考核和管理试行办法》的议案；

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议案。

８

、关于审议《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员工管理试行办法》的议案；

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议案。

９

、关于审议向金融机构申请流动资金借款

５０００

万元的议案；

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议案。

１０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议案。

特此公告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二年六月七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８８

股票简称：峨眉山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７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在峨眉山大酒店召开，出席会议的

监事应到

３

人，实到

３

人。到会监事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本次监事

会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１

、同意公司董事会通过的《关于审议投资

２．４２

亿元改建红珠山宾馆七号楼的预案》；

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预案。

２

、同意公司董事会通过的《关于审议增加经营范围的预案》；

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预案。

３

、同意公司董事会通过的《关于审议修订〈公司章程〉的预案》；

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预案。

４

、同意公司董事会通过的《关于审议〈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班子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考核与

业绩评价办法（试行〉的议案》；

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议案。

５

、同意公司董事会通过的《关于审议聘任刘道友先生为公司督查总监的议案》；

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议案。

６

、同意公司董事会通过的《关于审议〈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督查监察试行办法〉的议案》；

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议案。

７

、同意公司董事会通过的《关于审议〈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领导干部队伍考核与管理试行办法〉的

议案》；

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议案。

８

、同意公司董事会通过的《关于审议

＜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员工管理试行办法

＞

的议案》

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议案。

９

、同意公司董事会通过的《关于审议向金融机构申请流动资金借款

５０００

万元的议案》

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议案。

１０

、同意公司董事会通过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议案。

特此公告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０

一二年六月七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８８

股票简称：峨眉山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８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

、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５

、出席对象：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６

、会议地点：峨眉山市峨眉山大酒店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审议事项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具有合法性和完备性。

２

、会议审议事项

（

１

）关于审议投资

２．４２

亿元改建红珠山宾馆七号楼的议案；

（

２

）关于审议增加经营范围的议案；

（

３

）关于审议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以上议案经公司第五届第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相关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巨潮资讯网。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法人股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帐户卡、持股证明；由法定代

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的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公众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

户卡、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以信函、传真方式登记，本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至

６

月

２１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００

，下午

３

：

００

—

５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四川省峨眉山市名山南路

４１

号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４

、被委托代理人在登记和表决时须持有授权委托书、股东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

持股证明。

四、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华仙、刘海波

联系电话：

０８３３－５５４４５６８

传 真：

０８３３－５５２６６６６

２

、会议费用：会期半天，与会股东交通费、食宿费自理。

特此公告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二年六月七日

附：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根据通知所列议案按照以下授权行为行使表决权。

序号 表决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审议投资

２．４２

亿元改建红珠山宾馆七号楼的议案

２

关于审议增加经营范围的议案

３

关于审议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注

：

请在相应的方格内填

“

√

”，

若无明确指示

，

代理人可自行投票

。

委托人姓名（单位名称）： 股东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受托日期：

证券代码：

002217

证券简称：联合化工 公告编号：

2012－025

山东联合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主管税务机关对公司

2011

年度

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不予备案通知的

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依据山东省科学技术厅、山东省财政厅、山东省国家税务局、山东省地方税务局联合下发的 鲁科高字

【

2009

】

149

号文件通知，我公司经企业申报、专家评审、公示等程序，被认定为山东省

2009

年第二批高新技术

企业，发证日期为

2009

年

6

月

12

日，认定有效期为

3

年，根据有关规定，公司自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后

3

年内

（

2009

年至

2011

年），所得税率减按

15%

的比例征收。 在享受税收优惠政策期间，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向主管税

务机关办理了税收优惠政策的申请。

2012

年

6

月

5

日，公司收到沂源县地方税务局《关于所得税税收优惠不予备案通知书》，对公司提出的

2011

年度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备案申请进行了审核，认为公司

2011

年度不符合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条件，决

定不同意公司享受

2011

年度企业所得税相关税收优惠。

由此， 我公司需对

2011

年度的所得税税率由

15%

调整为

25%

重新计算， 追溯调整

2011

年度相关财务数

据，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11

年度的企业所得税费用增加

1,304.71

万元，

2011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减少

1,304.71

万元。 具体追溯调整数据公司将尽快组织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说明，并尽快提交

公司董事会审议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山东联合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六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2217

证券简称：联合化工 公告编号：

2012－026

山东联合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山东新泰联合化工有限公司

尿素装置恢复生产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1

年

11

月

19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新泰联合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泰联化）三聚氰胺项目道生

液冷凝器检修过程中发生爆燃事故，为防止次生事故发生，新泰联化在事故发生后，立即对在运行的合成氨

及尿素生产线进行了停车，进行安全检查和整顿工作，

2011

年

11

月

23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子公司发生安全生

产事故的公告》（详见

2011

年

11

月

23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

2011-031

）。

新泰联化位于山东省新泰市楼德镇， 新泰联化现有

7

万吨

/

年合成氨、

10

万吨

/

年尿素、

3

万吨

/

年三聚氰胺

装置，

5

万吨

/

年苯酐项目正在建设期。

经当地政府主管部门批准，新泰联化尿素装置目前已经恢复生产并产出合格尿素产品。新泰联化合成氨

装置已于

2012

年

3

月

30

日恢复生产，通过前期停产期间进行的技改检修，装置生产运行状况有所改善。

3

万吨

/

年三聚氰胺装置的恢复生产工作正在进行中。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联合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六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2527

股票简称：新时达 公告编号：临

2012-035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2011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2

年

5

月

18

日召开的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刊登在

2012

年

5

月

19

日的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以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上。

本次权益分派的实施，距离

2011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及调整说明

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

2011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200,000,

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7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实际每

10

股派

1.53

元）；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2012

年

4

月

10

日，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相关事宜的议案》 和 《关于

<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的议

案》，相关股东大会决议刊登在

2012

年

4

月

11

日的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以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上。

2012

年

4

月

20

日，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相关董事会会议决议刊登在

2012

年

4

月

23

日的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以及《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上。

2012

年

5

月

15

日，公司董事会已经完成了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工作，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为

680.5

万股，授予对象为

105

人。公司总股本由

200,000,000

股增加至

206,805,000

股，相关公告刊登在

2012

年

5

月

15

日的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以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

报》上。

根据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和股权激励实施的实际情况，遵循

"

现金分红金额、送红股金额、转增

股本金额固定不变

"

的原则，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派现总金额仍为人民币

3400

万元。

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206,805,000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64406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QFII

、

RQFII

实际每

10

股派

1.479654

元）；对于

QFII

、

RQFII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根据《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因获

授的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现金股利由公司代管，作为应付股利在解锁时向激励对象支付。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2

年

6

月

13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2

年

6

月

14

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12

年

6

月

13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2012

年

6

月

14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

、以下

A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股权激励

限售股、高管锁定股。

六、咨询机构

1

、咨询部门：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2

、咨询地址：上海市嘉定区思义路

1560

号

3

、咨询联系人：冯骏、杨丽莎

4

、咨询电话：

86-21-69926000

转董事会办公室

5

、传真：

86-21-69926163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其公告

2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7

日

证券代码：

002051

证券简称：中工国际 公告编号：

2012－048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合同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0

年

10

月

11

日，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与白俄罗斯斯威特洛戈尔斯克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

白俄罗斯纸浆厂项目商务合同，合同金额为

76,960.47

万美元。具体内容详见

2010

年

10

月

12

日公司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刊登的

2010－042

号公告。

近日，公司收到业主白俄罗斯斯威特洛戈尔斯克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的全部预付款，中国出口信用保

险公司出具了该项目的《出口买方信贷保险责任生效通知书》，白俄罗斯纸浆厂项目正式生效。

特此公告。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7

日

股票简称：西部证券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７３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６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主要财务信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

２０１０

年修订），现公告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主要财务

信息。

提请关注事项如下：

１

、披露范围：主要包括西部证券母公司当期营业收入、当期净利润、期末净资产等数据。

２

、相关数据未经审计，且为非合并数据，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西部证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主要财务数据表（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净资产

６

，

７０３．２３ １

，

５８５．１０ ４９６

，

４３９．３９

特此公告。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七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

2012

年

6

月

7

日 星期四


